深圳市XXX限公司章程修正案
深圳市XXX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5月 8日召开股东会，决议变更公司的住所，并决定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：    

一、第三条原为：“住  所： 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工业区泰然211栋工业厂房第3层316”。

现修改为：“住  所：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工贸园210栋2E2F-77”。

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加盖公司公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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